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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兴发集团           证券代码：600141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4—31 

 

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七届十八次董

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合并兴山县红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。公司

将对全资子公司兴山县红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红星矿业”）

实施整体吸收合并。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，根据《公司法》和公

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吸收合并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一、被合并方基本情况 

兴山县红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成立于 2003年 12

月 4 日，注册地址：兴山县榛子乡石柱村，注册资本：3000万元，经济类

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。截止 2013年 12 月 31 日，红星矿业总资

产 4642.75 万元，负债 933.15 万元，净资产 3709.60万元。 

红星矿业主要资产为胜凤磷矿采矿权，在建工程主要是胜凤磷矿 15 万

吨/年磷矿石采矿工程。 

二、吸收合并的方式、范围及相关安排 

1、公司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与红星矿业进行合

并。吸收合并完成后，公司存续经营, 红星矿业的独立法人地位将被注销。  

2、合并完成后,被合并方的所有资产,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、流动资

产等财产合并纳入本公司; 所有负债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贷款、应付款项、

应依法缴纳的税款及其它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由本公司承继。  

3、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,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。  

4、完成将被合并方的所有资产交付本公司的事宜,并办理资产移交手

续和相关资产的权属变更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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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本次合并完成后, 红星矿业员工安置按照公司员工管理相关规定执

行。  

6、合并双方履行各自审批程序,并签订《吸收合并协议书》。  

7、经相关审议程序后,办理生产许可证以及矿权变更等相关手续。  

8、各方履行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的其他程序。 

三、吸收合并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 

1、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实质性影响。  

2、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，减少管理层级，降低运营成本，提高运

营效率，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公司七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二 O 一四年四月十二日 


